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 厦工债”，债券代码：122156，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拟向关联

方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重工”）转让全资子公司厦门厦

工桥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箱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价格按照厦门

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价值确定，桥箱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227,151,760.30 元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厦工股份拟将持有的桥箱公司 100%的股权

转让给关联方厦工重工。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厦门市大学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学资产评估”）出具的

评估报告（大学评估[2016]ZB027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桥箱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227,151,760.30 元，股权转让价格初步

确定为 227,151,760.30 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须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

准。 

因厦工重工为厦工股份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并持有公司

7.30%的股份，公司董事范文明先生同时担任厦工重工总经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关联交易经厦工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关

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

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

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厦工重工为厦工股份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并持有公司 7.30%

的股份，公司董事范文明先生同时担任厦工重工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铁山路 58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9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卓成德 

经营范围：改装汽车制造；矿山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汽车车身、挂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其他

未列明运输设备制造；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其

他车辆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车辆零

售；贸易代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用设备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

业；汽车租赁（不含营运）；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其他未列明的机械

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厦工重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69 亿元，所

有者权益为 6.19 亿元。2015 年度，厦工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9.17 亿元，净

利润-0.46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厦工股份拟将持有的桥箱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

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厦工重工。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厦工桥箱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10月 28日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灌南路 801 号、803号、805号及铁山路 157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天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3,098,439.62 元 

经营范围：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轴承制造；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机械零部件加工；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维修。 

桥箱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以公司原桥箱事业部净资

产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0月 31日的评估价值 203,098,439.62元向桥

箱公司增资，增资后桥箱公司注册资本为 253,098,439.62 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桥箱公司实收资本为 204,105,060.42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6,960,924.66元，负债总额 2,856,599.54元，净资产额为 204,104,325.12

元。桥箱公司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桥箱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06,960,924.66  

负债 2,856,599.54  

净资产 204,104,325.12  

  2016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0.00  

利润总额 -980.40  

净利润 -735.30  

审计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3、桥箱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厦工股份不再持有桥箱公司股权，桥箱公司不再

纳入厦工股份合并报表范围。厦工股份不存在为桥箱公司担保、委托桥箱公

司理财以及桥箱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2017 年 2 月 8 日，大学资产评估

出具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厦门厦工桥箱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大学评估[2016]ZB0271 号），以 2016年 12月 31日

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桥箱公司评

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一、流动资产合计 23,084,538.05  23,085,538.05  1,000.00  0.00  

货币资金 2,168,019.60  2,168,019.60  -  - 

应收账款 99,000.00  100,000.00  1,000.00  1.01  

存货 20,817,518.45  20,817,518.45  -  -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876,386.61  206,922,821.79  23,046,435.18  12.53  

固定资产 183,876,136.61  206,922,821.79  23,046,685.18  12.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00    -250.00  -100.00  

三、资产总计 206,960,924.66  230,008,359.84  23,047,435.18  11.14  

四、流动负债合计 2,856,599.54  2,856,599.54  -  - 

应付账款 2,688,594.64  2,688,594.64  -  - 

应交税费 4.90  4.90  -  - 

其他应付款 168,000.00  168,000.00  -  -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  

六、负债总计 2,856,599.54  2,856,599.54  -  - 

七、净资产 204,104,325.12  227,151,760.30  23,047,435.18  11.29  

厦工股份将按照国有产权交易有关管理制度，以经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核准的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转让金额。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厦工股份与厦工重工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人民币 227,151,760.30 元（以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核准后的评估价值为准）  

3、支付方式和期限：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乙方应

在 本 协 议 生 效 之 日 起 五 日 内 向 甲 方 支 付 股 权 转 让 价 款 人 民 币

227,151,760.30 元。  

4、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乙方应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修改桥箱公司的

章程，向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申请股权过户及变更登记。 

5、合同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

章生效。  

6、违约责任:  

①、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给守约方造

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②、因一方的过错导致本协议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本协议被认定无



效，过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甲、乙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7、股权转让特别约定：双方约定，在股权交割之日起一年内，乙方如

将桥箱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若桥箱公司股权再转让产生溢价的，则溢

价部分扣除相关税费后归甲方所有。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次交易预计可增加厦工

股份净利润约 47,430,708.06元，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经审计后的年报数据

为准。本次关联交易经大学资产评估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交易定价原则

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影

响厦工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厦工股份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厦工股份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厦工股份关联董事许振明、郭清泉、谷涛、白飞平、范文明回避表

决，有表决权的三位非关联董事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上述议案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厦工股份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公司向关联方厦工重工转让全资子公司桥箱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有利于厦工股份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有效盘活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

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交易价格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符合厦工

股份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方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因此厦工股份上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进展的公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厦工股份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桥箱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已获得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批复。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厦工股份与厦工重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双方一致同意，厦工股份将所持有的桥箱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厦工重工，

转让价款为 227,151,760.30元。目前厦工股份已全额收到上述转让价款。 

三、关于转让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厦工股份拟将持有的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翼租赁”）35%的股权转让给关联方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翼投资”），转让价格按照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价

值确定，海翼租赁股东全部权益初步评估值 715,351,800.00 元，厦工股份

持有的 35%股权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 250,373,130.00 元。该评估结果尚须

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海翼投资为厦工股份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厦工股份拟将持有的海翼租赁 35%的股权转

让给关联方海翼投资。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厦门市大学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学资产评估”）的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海翼租赁股东全部权益初步评估值

715,351,800.00 元，厦工股份持有的 35%股权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

250,373,130.00 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须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因海翼投资为厦工股份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该关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

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

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海翼投资为厦工股份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668 号海翼大厦 B座 26 层 26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嘉 

经营范围：1、对制造业、采矿业、电力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

储物流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进行投资；

2、提供企业管理、投资策划咨询服务。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海翼投资的总资产为 120,128.44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 46,646.81 万元。2015年度，海翼投资实现营业收入 8,449.31万

元，净利润 781.62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厦工股份拟将持有的海翼租赁 35%股权转让给公

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海翼投资。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06月 10日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沧保税港区海景路 268

号 401室 N 单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月华  

注册资本：7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租赁资产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

交易咨询和担保（不含融资担保）；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未

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黄金现货销售；珠宝首饰零售；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仅限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公司）；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第二、三类医

疗器械批发；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零售。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 2008 年成立，是经中国商务部及国家税

务总局（商建函〔2008〕46 号）批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融资租赁

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海翼租赁注册资本 7 亿元，海翼集团持有

海翼租赁 65%的股权，厦工股份持有海翼租赁 35%的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福建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海

翼租赁资产总额为 159,799.79万元，负债总额 103,218.94 万元，净资产额

为 56,580.8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476.84 万元，净利润-13,535.43 万

元。海翼租赁近 3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海翼租赁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2014年 12月

31 日 

201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9,799.79 103,904.91 173,267.57 205,488.13 

负债 103,218.94 33,788.63 103,607.43 145,932.53 

净资产 56,580.85 70,116.28 69,660.14 59,555.60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1,476.84 8,449.30 9,710.58 11,277.26 

利润总额 -18,128.08 657.3 139.38 -13,616.05 

净利润 -13,535.43 456.14 104.53 -10,244.32 

审计机构及意

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福建分所，无保留意

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福建分所，无保

留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福建分所，

无保留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福建分

所，无保留意见 

3、海翼租赁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厦工股份不再持有海翼租赁股权，厦工股份不存

在为海翼租赁担保、委托海翼租赁理财以及海翼租赁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

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

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2017年 3月 16日，大学资产评估出

具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纳入本次评



估范围的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资产为人

民 币 壹 拾 柒 亿 捌 仟 捌 佰 玖 拾 玖 万 柒 仟 贰 佰 肆 拾 伍 元 捌 角 玖 分

（RBM1,788,997,245.89 元）、负债为人民币玖亿玖仟玖佰叁拾万伍仟陆佰

捌拾玖元贰角柒分（RMB999,305,689.27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柒亿捌仟玖

佰陆拾玖万壹仟伍佰伍拾陆元陆角叁分（RMB789,691,556.63 元）。具体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合计 
1,172,023,982.81 1,425,594,238.67 253,570,255.86 21.64 

货币资金 335,154,695.79 335,154,695.79 -  - 

应收票据 30,142,314.00 30,142,314.00 -  - 

应收账款 160,131,984.78 413,849,565.46 253,717,580.68 158.44 

预付款项 12,532,164.45 12,532,164.45 -  - 

其他应收款 123,593,793.45 123,630,479.91 36,686.46 0.03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279,414,299.71 279,414,299.71 -  - 

其他流动资产 231,054,730.63 230,870,719.35 -184,011.28 -0.08 

二、非流动资

产合计 
425,973,923.84 363,403,007.23 -62,570,916.61 -14.69 

长期应收款 294,456,154.67 300,362,781.83 5,906,627.16 2.01 

固定资产 1,365,162.24 1,480,272.00 115,109.76 8.43 

无形资产 940,173.53 940,173.53 -  - 

长期待摊费用 34,518.16 34,518.16 -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29,177,915.24 60,585,261.71 -68,592,653.53 -53.1 

三、资产总计 1,597,997,906.65 1,788,997,245.89 190,999,339.24 11.95 

四、流动负债

合计 
969,732,563.83 955,583,537.91 -14,149,025.92 -1.46 

短期借款 569,707,166.00 569,707,166.00 -  - 

应付票据 118,564,481.50 118,564,481.50 -  - 

应付账款 23,122,795.85 23,122,795.85 -  - 

预收款项 95,128.23 95,128.23 -  - 

应付职工薪酬 4,184,227.85 4,184,227.85 -  - 

应交税费 9,516,631.19 9,516,631.19 -  - 

应付利息   684,357.63 684,357.63   

其他应付款 244,542,133.21 229,708,749.66 -14,833,383.55 -6.07 



五、非流动负

债合计 
62,456,867.55 43,722,151.36 -18,734,716.19 -30 

长期应付款 37,477,245.96 37,477,245.96 -  - 

其他非流动负

债 
24,979,621.59 6,244,905.40 -18,734,716.19 -75 

六、负债总计 1,032,189,431.38 999,305,689.27 -32,883,742.12 -3.19 

七、净资产（所

有者权益） 
565,808,475.27 789,691,556.63 223,883,081.36 39.57 

采用市场法，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

围的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所属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柒

亿壹仟伍佰叁拾伍万壹仟捌佰元整（RMB715,351,800.00 元)，评估增值人

民币壹亿肆仟玖佰伍拾肆万叁仟叁佰贰拾肆元柒角叁分（ RMB 

149,543,324.73 元），增值率 26.43%。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RMB715,351,800.00

元，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RMB789,691,556.63 元，少

了 RMB74,339,756.63 元，低 9.41%。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一

是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

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

而变化；二是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

场价值，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直接取

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评估结果的最终选取：在上述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基础上，结合

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采用衡量方式选取最终

评估结果。主要原因如下：  

1、考虑到任何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在购置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

格不会高于市场上具有相同用途的替代品的现行市价。目前在沪深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涉及各行各业，且其财务信息披露日益完善，上市公司比较法应用

的外部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具有如下有点：  

●对于企业并购、交易，是合理的、最接近市场的方法；  

●能够客观反映资产目前的市场情况，其评估的参数、指标直接从市场



获得；  

●评估值更能反映市场现实价格；  

●评估结果易于被各方理解和接受。  

2、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是以惯用的资产负债表的形式表示的，其估

算实质是成本加和法，采用成本加和法模糊了单项资产与整体资产的区别。 

凡整体性资产都具有综合获利能力，它由单项资产构成，却不是单项资

产的简单加总，而是经过企业有效配置后作为一项独立的获利能力而存在。

用成本加和法来评估，只能根据单项资产加总的价格而定，而不是评估它的

获利能力。实际上，企业的各单项资产，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资产以及规范的

组织结构来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和法显然无法反映这种单项资产组

织起来的无形资产，最终产生遗漏。可以说，采用成本加和法确定的企业评

估值，只包含了有形资产和可确指无形资产价值，作为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

——商誉，却无法体现和反映出来。  

成本加和法是从投入的角度，即从资产购建的角度，而没有考虑资产的

实际效能和企业运行效率。难以完整，如实地反映企业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本次评估最终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即本报告最终评

估结果表述如下：  

经评估，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开市场和持续使

用前提下，在本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在本报告有关假设条件下，

在本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下，并基于市场价值的价值类型，经本报

告程序和方法，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 益 的 评 估 值 为 人 民 币 柒 亿 壹 仟 伍 佰 叁 拾 伍 万 壹 仟 捌 佰 元 整

（RMB715,351,800.00 元)。 

厦工股份将按照国有产权交易有关管理制度，以经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核准的交易标的评估价值确定转让金额。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厦工股份与海翼投资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人民币 250,373,130.00 元（以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核准后的评估价值*35%为准）  

3、支付方式和期限：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乙方应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250,373,130.00 元。 

4、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乙方应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修改海翼租赁的

章程，向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申请股权过户及变更登记。  

5、合同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

章生效。  

6、违约责任:  

①、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给守约方造

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②、因一方的过错导致本协议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本协议被认定无效，

过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甲、乙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  

7、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按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由各方分

别承担。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次交易预计可增加厦工

股份 2017年度净利润约 52,214,977.10 元（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公

司经审计后的 2017 年年报数据为准。本次关联交易经大学资产评估出具的

评估结果为依据，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厦工股份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影响厦工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厦

工股份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经厦工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厦工股份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转让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振明、郭清泉、谷涛、白飞平、

范文明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三位非关联董事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厦工股份向控股股东厦

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厦门海翼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35%股权暨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有效盘活

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交易价

格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交易定价原

则合理，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

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方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厦工股份上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转让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涉及诉讼进展情况 

根据厦工股份于 2017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近日厦工股份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

02民初 1007 号《民事调解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10 月 17 日，厦工股份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河北挺进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挺进”）支付拖欠货款及

资金占用费共计 3,961.69 万元，并要求闫学文、刘茜、孙英英、孙汉宁、

河北沃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孙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对孙凯名下房产

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 年 10 月 17 日，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厦工股份 2016 年 11 月 29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6-054”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17 年 3 月 20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厦工股

份与河北挺进自愿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厦工股份与河北挺进、闫学文、刘茜、孙英英、孙汉宁、河北沃驰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孙凯共同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挺进尚欠

厦工股份货款本金 25,537,473.38 元及资金占用费 8,543,150.67 元。河北

挺进承诺从 2017年 2月开始至 2020年 12月 31日分期向厦工股份支付货款

25,537,473.38 元。 

2、孙凯同意将其名下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厦工股份就该折价、

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刘茜自愿提供其名下房产抵押给公司，

并于 2017年 5月 31日前办理抵押登记。 

3、若河北挺进按约定还款和办理抵押，厦工股份同意不收取 2017 年、

2018年未付款项的利息并免除资金占用费。 

河北挺进同意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向厦工股份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还

款部分的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河北挺进现金还款的数额及提供抵押（并办理登记）

的财产价值不少于尚欠货款本金，经河北挺进申请，厦工股份同意免收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利息。 

河北挺进同意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向厦工股份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还

款部分的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4、本案律师费 250,800元、保全费 5,000元，河北挺进自愿承担 127,900

元，并承诺于 2017年 3月 31日前向公司支付 127,900元。 

5、闫学文、刘茜、孙英英、孙汉宁、河北沃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孙

凯同意为河北挺进履行协议约定的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本案受理费 239,885元，减半收取 119,942.50 元由河北挺进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

情况对厦工股份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本页以下无正文） 

 

  




